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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4

年

7

月

18

日

,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接到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攀钢集团”

)

和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攀钢有限”

)

的通知

,

攀钢集团收到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4

年

7

月

14

日作出的 《关于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持

有人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

(

国资产权

[2014]622

号

),

同意将攀钢有限所持攀钢钒钛

263,078.5792

万股本公

司股份变更至攀钢集团持有。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

,

攀钢集团将直接持有本公司

3,048,453,113

股股份

,

占本公司股本总数的

35.49%

。 关于攀钢集团吸收合并攀钢有限事宜

,

本公司已于

2014

年

3

月

7

日发出提示性公告。 本次吸收合

并引起的本公司国有股东变更事项须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攀钢集团编制的收购报告书无异议并

豁免攀钢集团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本公司将及时对后续相关事项和进程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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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

公开说明措施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

以下简称“四川证监局”

)

按照《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

(

证监会

公告

[2010]12

号

)

于

2014

年

3

月对我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

并针对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

,

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向我公司下达了《关于对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

(

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

[2014]7

号

)(

以下简称“监管决定”

),

要求我公司就攀枝花地区铁矿石关联销售作价机制及作价公允

性和境外子公司的经营、风险等情况进行公开说明。

现就监管决定提出的问题

,

我公司说明如下

:

一、关于在攀枝花地区铁矿石关联销售作价机制及作价公允性的问题

(

一

)

问题描述

四川证监局对我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后

,

发现我公司存在铁矿石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不完整的情况。

(

二

)

我公司说明

1.

攀枝花地区铁精矿定价机制

我公司攀枝花地区铁精矿定价机制是按照公司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鞍山钢铁”

)

签署的《关

于

<

销售框架协议

>

之补充协议

(

二

)

》执行。该协议经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和

2011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为统一管理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

经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和

2012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将该协议有效期延期一年

,

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该协议确定的定价机制主要内容如

下

:

调价周期

:

每一月度调整一次

;

定价基准

:

以攀西地区含铁品位

54%

的铁精矿价格为基准

;

优惠金额

:

在上述定价基准的基础上优惠

5%;

质量加减价

:

铁精矿含铁品位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百分点

,

每吨价格上调或下调人民币

10

元。

2.

我公司对攀枝花地区铁精矿市场价参考依据

由于我公司铁精矿产量不能完全满足关联企业矿石需求

,

关联企业按照市场原则每年均从攀西地区不

同供应商采购铁精矿

,

其中一家供应量最大的供应商

(

因供应商名称涉及第三方的商业机密而不便公开

,

以

下以“供应商

A

”代替

)

月平均供应量为

8

万吨左右。 该企业铁精矿产能

150

万吨

,

在攀西地区仅次于龙蟒矿

业

,

其价格能够代表攀枝花地区钒钛精矿市场价格

(

我公司关联企业年外购钒钛磁铁精矿约

200

万吨

,

其中

从供应商

A

公司采购量占比约

50%,

且从其他企业采购价格均遵循

A

公司定价。 受资源控制影响

,

虽然我

公司产量最大

,

但全部供关联企业使用

,

如果对外出售

,

可能导致钒钛磁铁矿价格大幅下滑。

),

由于无法取得

龙蟒矿业的价格

,

故我公司定价基础主要以关联企业采购供应商

A

的铁品位

56%

的钒钛铁精矿为基准

,

扣

除

30

元

/

吨的运费及

20

元

/

吨铁品位加价折算为含铁品位

54%

的钒钛铁精矿出厂基价作为定价参考。

3.

我公司

2013

年铁精矿关联价与市场价比较

2013

年

,

我公司铁精矿关联价较市场价实际仅优惠

2.04%,

优惠幅度均低于《关于

<

销售框架协议

>

之补

充协议

(

二

)

》所确定的优惠

5%

的原则规定

,

详见下表

:

2013

年供攀钢钒铁精矿关联交易价格与市场价格比较表

周期

５６％

品位

５４％

品位

市场价（元

／

吨） 市场价（元

／

吨） 关联交易价（元

／

吨）

比较

关联价比市场价 （元

／

吨） 优惠幅度（

％

）

Ａ Ｂ＝Ａ－３０－２０ Ｃ Ｄ＝Ｃ－Ｂ Ｅ＝Ｄ／Ｂ

２０１３．１ ３７８ ３２８ ３８４ ５５ １６．８３％

２０１３．２ ３７８ ３２８ ３８８ ６０ １８．２２％

２０１３．３ ４１９ ３６９ ３７１ ２ ０．４９％

２０１３．４ ４２１ ３７１ ３６０ －１２ －３．１３％

２０１３．５ ４０３ ３５３ ３６５ １２ ３．３８％

２０１３．６ ４０３ ３５３ ３４７ －６ －１．６０％

２０１３．７ ４０１ ３５１ ３４８ －３ －０．９８％

２０１３．８ ４１１ ３６１ ３７９ １８ ５．００％

２０１３．９ ４０８ ３５８ ３６４ ６ １．６３％

２０１３．１０ ４１０ ３６０ ３６４ ４ １．１４％

２０１３．１１ ４９９ ４４９ ３６５ －８４ －１８．６９％

２０１３．１２ ４８６ ４３６ ３６２ －７４ －１６．９５％

２０１３

年全年

４２４ ３７４ ３６６ －８ －２．０４％

说明

:1

、

2013

年

1

月份和

2

月份关联交易价格高于市场价

,

主要是

1-2

月份供应商

A

价格未确定

,

当时

暂执行的仍是上年

12

月份的价格

,3

月份供应商

A

的价格确定后

,

为不影响当月价格

,

即对当月关联交易价

格进行了调整

,1-2

月份已执行的价格差在

2013

年

11-12

月份进行了全年调整。

2

、以上价格均为不含税价格。

3

、我司关联价以采购供应商

A

公司铁品位

56%

的钒钛铁精矿为基准。

4

、运费为

30

元

/

吨。

5

、铁精矿含铁品位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百分点

,

每吨价格上调或下调人民币

10

元

,

我公司品位低于供应

商

A

公司

2

个点

,

价格差

20

元

/

吨。

二、境外子公司经营情况、重大在建项目面临的风险、资金需求及相关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的情况

说明

(

一

)

问题描述

四川证监局对我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后

,

发现我公司对境外子公司的信息披露不完整、在建项目资金需

求及风险因素披露不完整。

(

二

)

我公司说明

1.

境外子公司经营情况

2013

年境外子公司情况如下

:

公司

名称

公司类

型

所处

行业

主要

产品

或服

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人民币元）

净资产

（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人民币元）

营业利润

（人民币元）

净利润

（人民币元）

鞍钢集团投资（澳

大利亚）有限公司

子公司 矿业 投资

８０４４０．３０７３

万澳元

５

，

９８２

，

１６７

，

４１４．８３ ４

，

１９７

，

０５４

，

４２９．８３ －４

，

２３４

，

７３２．９３ －４

，

２３４

，

７３２．９３

鞍钢集团香港控

股有限公司

子公司 矿业 投资

２４２４５６．６４８

万港元

２

，

０４６

，

９４９

，

５３０．１４ １

，

９８６

，

７５７

，

７６５．３１ ９５８

，

２００．００ ４０

，

３８３

，

８３７．１１ ４０

，

２５８

，

６７１．４５

卡拉拉矿业有限

公司

参股公

司

铁矿

采选

铁矿

石采

选

１４．１９

亿澳

元

２２

，

８２４

，

７０７

，

１１５．４０ ７

，

４６６

，

７７９

，

９９３．５５ ３

，

５３４

，

０９９

，

８３１．３３ ２４４

，

８３０

，

８９６．４７ ２２８

，

４８３

，

４５３．８６

金达必金属有限

公司

参股公

司

铁矿

采选

铁矿

石采

选

７．３１７０８

亿

澳元

４

，

１８７

，

０９６

，

２３８．９６ ４

，

１７８

，

０１７

，

２３８．３１ ２６０

，

５７８．３４ １０２

，

１４８

，

４８９．９４ １０２

，

１４８

，

４８９．９４

香港攀港有限公

司

控股公

司

贸易

其 他

服 务

类

８１７．６８

万元

人民币

１６４

，

９２１

，

２７９．４９ ３６

，

０３１

，

１１８．５３ ７８２

，

４２９

，

６０４．３１ ８

，

０７６

，

７７７．６３ ７

，

００３

，

６１０．３１

说明

:1

、鞍澳公司主要业务为股权投资

,

目前尚未开展其他经营业务

,

因此无营业收入。

2

、鞍钢香港主要业务为股权投资

,

其

2013

年营业收入主要是房屋租赁收入

,

目前尚未开展其他经营业

务。

3

、卡拉拉磁铁矿项目

2013

年营业收入及利润主要来自于红矿业务。

4

、金达必主要业务范围为矿产勘探和开采

,2013

年无主要业务范围内收入

5

、香港攀港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贸易

,

其

2013

年收入主要是铁矿石、钛精矿、钒制品进出口贸易收入。

2.

重大在建项目面临的风险、资金需求情况及相关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1)

卡拉拉铁矿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情况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

卡拉拉存在净流动负债

6.23

亿澳元

(

即流动负债减流动资产

)

。 为解决资金问

题

,

公司实际控制人鞍钢集团公司已协助卡拉拉启动融资谈判

,

拟开展两期融资

,

一期为

3

亿美元

,

二期为

4

亿美元。

(2)

风险情况

卡拉拉铁矿项目为我公司重大在建项目

,

目前面临的风险主要有

:

一是价格风险

,

铁矿石进口价格上涨

将增加提升卡拉拉的盈利

,

如铁矿石进口价格下降

,

将降低卡拉拉未来的盈利能力

,

如持续下降

,

有可能形成

经营亏损。 二是汇率风险

,

如果澳元兑美元汇率升值

,

将影响卡拉拉产品出口

,

削弱竞争能力及盈利能力

,

反

之

,

将增加卡拉拉的竞争能力及盈利能力。 三是生产运营风险

,

卡拉拉铁矿石项目稳产、达产情况也是卡拉

拉面临的另一个风险因素

,

截至目前

,

卡拉拉尚未实现稳产、达产。如卡拉拉项目早日实现稳产、达产

,

将有助

于卡拉拉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盈利能力。

(3)

资产减值情况

由于鞍澳公司、鞍钢香港、金达必公司主要资产均为对卡拉拉的投资

,

其资产是否减值

,

取决于卡拉拉

资产价值情况。 目前

,

公司正就卡拉拉股东贷款转股进行审计和评估

,

审计师和评估师正在对卡拉拉的资产

价值进行核实

,

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

结果尚无法确定。

卡拉拉铁矿项目为我公司重大在建项目

,

根据工作计划

,

卡拉拉已定于

2014

年

7

月底召开股东会、董

事会

,

就其项目建设情况、生产运营情况、资金需求情况、资产减值情况等面临的风险进行充分的评估和讨

论。 同时

,

在金达必

2013

年

7

月

~ 2014

年

6

月的财务年度审计中

,

金达必的审计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将

对卡拉拉进行审计。 毕马威对卡拉拉的审计情况

,

金达必将在

2013

年

7

月

~ 2014

年

6

月的财务年度报告

中进行说明。

为如实反映卡拉拉的资金需求情况和风险情况

,

公司将根据卡拉拉股东会、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及时

对卡拉拉生产运营情况、资金情况、风险情况进行进一步披露。 在审计师和评估师对卡拉拉的资产价值核

实结果确定后

,

及时就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进行说明。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000629� � �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2014-39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整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4

年

6

月

17

日

,

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

以下简称“四川证监局”

)

下发的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4]6

号

)

《关于对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

以下

简称“《决定》”

)

。 本公司按照《决定》要求

,

于

2014

年

6

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川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34),

对《决定》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披露。

本公司按照《决定》要求

,

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通报

,

并在规定时间内向监管部门提交了书面

整改报告。 目前

,

本公司正会同独立董事、监事和独立财务顾问

,

就有关整改事项与监管机构进行进一步的

沟通。 本公司将根据沟通情况

,

进一步细化和明确整改措施

,

并在上述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后

,

及时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九日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攀钢钒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９

收购人名称：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住所：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向阳村

通讯地址：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向阳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收购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及本摘要系收购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及本摘要

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在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

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及本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及本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收购人

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及本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已经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于本次收购涉及的吸收合并事

项的批准。

本次收购涉及豁免要约收购事宜，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就《收购报告书》审核无

异议以及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及本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具有

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及本摘要

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及本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 指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报告书摘要 指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本集团、攀钢集团、收购人 指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攀钢有限 指 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鞍钢集团 指 鞍钢集团公司

攀钢钒钛、上市公司 指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９

）

本次收购、本次吸收合并 指

收购人通过吸收合并攀钢有限导致收购攀钢有限所持攀钢钒钛

２

，

６３０

，

７８５

，

７９２

股股

份（占攀钢钒钛总股本的

３０．６３％

）的交易事项

《吸收合并协议》 指

攀钢集团与攀钢有限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就本次吸收合并签署的《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与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吸收合并协议》

标的股份 指

收购人通过本次吸收合并收购的攀钢有限所持攀钢钒钛

２

，

６３０

，

７８５

，

７９２

股股份 （占

攀钢钒钛总股本的

３０．６３％

）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名称：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攀枝花市向阳村

法定代表人：姚林

注册资本：五十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５５８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钢、铁、钒、钛、焦冶炼；钢压延加工；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制造修理；

建筑材料制造；冶金工程、工业自动化、信息工程技术服务；综合技术及计算机软件开发业务；

生活饮用水供应；销售；机械设备、电器设备、金属材料、汽车配件、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预包装食品（含冷冻饮品）、百货；零售；烟；广告设立、制作、发布；报

纸出版、发行；有限广播电视传输及网络维护；餐饮服务；设备租赁；物资储存；日用品修理；房

屋租赁；房屋维修；花卉、苗木种植及零售；储存经营冷冻（藏）食品；加工经营食用油、面条及

糕点（含裱花蛋糕）；住宿（限分支经营）（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的按许可证许可项目及

期限从事经营）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至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川攀税字

５１０４０２２０４３５１３３９

号

股东名称：鞍钢集团

通讯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向阳村

联系电话：

０８１２－３３９１６７２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收购人股权结构

本集团系鞍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国务院国资委直接持有鞍钢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

本集团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介绍

本集团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鞍钢集团。 鞍钢集团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全

民所有制企业，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授权投资机构，系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由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与

攀钢集团联合重组成立。 鞍钢集团核心企业概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

１．

攀钢集团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钢、铁、钒、钛、焦冶炼；钢压延加工；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电器

设备制造修理；建筑材料制造；冶金工程、工业自动化、信息

工程技术服务；综合技术及计算机软件开发服务。

２．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１

，

０７９

，

４１６ １００％

铁矿锰矿，金属、非金属矿，铁原、精矿购销、加工。

３．

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０４％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贷款、票据承兑与贴现、

吸收成员单位存款等业务。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攀钢集团主营业务涉及钢、铁、钒、钛、焦冶炼；钢压延加工；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电器设

备制造修理；建筑材料制造；冶金工程、工业自动化、信息工程技术服务；综合技术及计算机软

件开发服务。

攀钢集团主要下属企业及其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元）

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

１．

攀钢有限

９

，

５３０

，

５８３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钢、钒、铁、钛、焦冶炼及钢压延加工

２．

攀钢钒钛

５

，

７２６

，

４９７

，

４６８．００ ４．８６％

钢、钒、铁、钛、焦冶炼及钢压延加工

３．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

司

１

，

５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３．００％

钢材生产及销售

４．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

责任公司

１

，

６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８４％

钢冶金、钢压延加工

５．

攀钢集团西昌新钢业有限公司

３８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６．００％

钢铁及钒产品的制造、销售

６．

昆明市攀钢集团物业管理中心

２９

，

９３９

，

７５４．７９ １００．００％

房屋出租、住宿、餐饮

７．

攀枝花攀钢国际旅行社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旅游、商贸

８．

攀钢美洲有限公司

１３

，

７４６

，

０５０．００ ７５．００％

钢铁销售

９．

攀钢集团西昌钢钒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钢、钒、铁、钛、焦冶炼及钢压延加工

１０．

攀钢集团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餐饮

１１．

四川鸿舰重型机械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金属材料、备品备件

１２．

攀钢集团成都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０％

仓储物流

（二）收购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收购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８７

，

６２１

，

３００

，

４３３．９２ ７９

，

２９６

，

４５８

，

１８７．４６ ６３

，

０７１

，

５７４

，

７１１．８０

净资产

２２

，

３５７

，

６５１

，

３９９．０３ ２５

，

０６１

，

５１６

，

０８７．９５ ２５

，

７９１

，

０９１

，

５２４．２９

资产负债率

７４．４８％ ６８．４０％ ５９．１１％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１

，

６３７

，

０９４

，

８１３．３２ ２２

，

４７５

，

２３６

，

３２４．２５ ５４

，

６５４

，

３２０

，

４７３．８１

营业成本

２６

，

８０９

，

７２２

，

９９４．０１ １８

，

２７４

，

２２０

，

３９３．６８ ４６

，

２７０

，

４７５

，

１４１．７０

净利润

－２

，

１８７

，

６７７

，

１５０．２３ －５５７

，

７７８

，

９５６．９２ －９２

，

６１９

，

２１４．５４

净资产收益率

－９．２３％ －２．１９％ －０．３４％

注：上表中的财务数据均为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

四、收购人在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最近五年之内，收购人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

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

姚林 男 董事长、党委书记 中国 鞍山 无

于万源 男 董事 中国 沈阳 无

白静瀑 男 董事 中国 鞍山 无

余自甦 男 董事 中国 成都 无

张大德 男 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中国 攀枝花 无

陈平 男 董事 中国 鞍山 无

张治杰 男

职工董事、工会主席、党委副书

记

中国 攀枝花 无

许质武 男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北京 无

胡乃民 男 监事、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中国 鞍山 无

畅嵘 女 职工监事 中国 攀枝花 无

周一平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攀枝花 无

尚洪德 男 总会计师 中国 成都 无

刘宇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大连 无

段向东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攀枝花 无

付伟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鞍山 无

杨槐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攀枝花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最近五年之内，上述人员未曾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

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

份情况

（一）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除持有攀钢钒钛股份外，不存在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

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形。 收购人的控股股东鞍钢集团直接或间接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５％

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鞍钢集团持股

比例

１．

鞍钢股份有限

公司

０００８９８ ７２３

，

４８０．７８４７

主营：黑色金属冶炼及钢压延加工。

兼营：炼焦及焦化产品、副产品，化肥，钢材轧

制的副产品，电力供应、输配电，工业气体，通用零

配件，计量仪器、仪表检定，冶金原燃材料、铁合金

加工，冶金运输，金属材料（不含专营）批发、零售

及佣金代理（不含拍卖），仓储，技术咨询、开发、转

让、服务，标准物资、小型设备研制，理化性能检

验，检验试样加工，化检验设备维修。

６７．８％

注：鞍钢集团持股比例包括直接持股和间接持股。

（二）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

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及控股股东鞍钢集团直接或间接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

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如下：

序号 金融机构名称 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拥有或控制比例

１．

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２．

攀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１００％

３．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１２．５０５％

＊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银监复［

２０１２

］

８６

号《关于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与攀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股权整合方案》的批复批准，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拟与

攀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实施股权整合，将攀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注入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目前，该等股权整合已经完成，尚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攀钢有限系攀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目前，攀钢有限的全部主要资产即为所持攀钢钒钛

３０．６３％

股份、攀枝花地区土地使用权及攀钢集团内部应收款项，其他生产经营业务很少。 攀钢

有限名义上作为攀钢钒钛的控股股东，实质上已成为持股公司。 本集团吸收合并攀钢有限可

以减少一层管理层次，直接由本集团对攀钢钒钛实施管理，进一步提高管控效率。

攀钢集团成为攀钢钒钛直接控股股东后，将充分借助资本化运作手段，推动内部资源整

合，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同时为攀钢钒钛长期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这将有利于提升上市

公司价值，从而实现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二、收购履行的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鞍钢集团作出《关于同意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攀枝花钢铁

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鞍钢政发［

２０１３

］

８０

号），批准本次吸收合并事项。

２．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鞍钢集团作出《关于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攀枝花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的决定》。

３．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攀钢集团作出《关于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攀枝花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的决定》。

４．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攀钢集团与攀钢有限签署《吸收合并协议》。

５．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攀钢钒钛发布《关于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攀枝花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的提示性公告》，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６．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国务院国资委作出《关于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所持上市公司股

份持有人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４

］

６２２

号）， 同意将攀钢有限所持攀钢钒钛

２６３０７８．５７９２

万股本公司股份变更至攀钢集团持有。

（二）本次收购完成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尚需中国证监会对《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以及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攀钢集团要约收

购攀钢钒钛的义务。

三、 收购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初

步安排

为支持上市公司发展，维护全体股东利益，本次吸收合并后，攀钢集团直接持有攀钢钒钛

３５．４９％

股份将履行如下股份锁定承诺：“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

１２

个月之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攀钢钒钛股份。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次收购外，本集团目前没有其他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攀钢钒钛的股份或者处置所拥有权益的攀钢钒钛股份之计划。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吸收合并实施前，本集团直接持有攀钢钒钛

４１７

，

６６７

，

３２１

股普通股，占其总股本的

４．８６％

，通过攀钢有限持有攀钢钒钛

２

，

６３０

，

７８５

，

７９２

股普通股，占其总股本的

３０．６３％

，通过控

股子公司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攀钢钒钛

５６１

，

４９４

，

８７１

股普通股，占其总股本

的

５．８４％

，通过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攀钢钒钛

５６１

，

４９４

，

８７１

股普通股，

占其总股本的

６．５４％

。 本次吸收合并实施前，本集团持有攀钢钒钛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本集团将直接持有攀钢钒钛

３

，

０４８

，

４５３

，

１１３

股普通股，占其总股

本的

３５．４９％

，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三、本次吸收合并的主要内容

１．

吸收合并方：攀钢集团

２．

被吸收合并方：攀钢有限

３．

收购标的股份的数量：

２

，

６３０

，

７８５

，

７９２

股，占攀钢钒钛总股本的

３０．６３％

４．

吸收合并价款：无

５．

协议签订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

６．

协议生效条件：

本次吸收合并的实施及《吸收合并协议》的生效取决于如下条件的全部满足：

（

１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

（

２

）按照双方公司章程之规定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

（

３

）本次吸收合并取得鞍钢集团批准；

（

４

）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攀钢集团受让标的股份；

（

５

）中国证监会对攀钢集团为受让标的股份编制的《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并豁免攀

钢集团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四、被收购上市公司权益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因本次吸收合并涉及的攀钢钒钛

２

，

６３０

，

７８５

，

７９２

股股份不存在

被质押、冻结及其它权利限制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１．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本集团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收购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收购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

其他信息。

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收购报告书》中披露的内容外，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及

其他关联方未采取，亦未有计划采取其他对本次收购存在重大影响的行动，亦不存在其他对

本次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

第六节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收购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四川省攀枝花市

股票简称 攀钢钒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９

收购人名称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攀枝花市向阳村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对境内、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拥有境内、外

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控

制权

是

√

否

□

收购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吸收合并导致股权变动

收购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普通股

持股数量：

４１７

，

６６７

，

３２１

股

持股比例：

４．８６％

本次收购股份的数量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普通股

变动数量：

２

，

６３０

，

７８５

，

７９２

股

变动比例：

３０．６３％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

竞争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收购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

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本次收购系攀钢集团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攀钢有限，不涉及资金来源问题。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本次收购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并豁免攀钢集团对攀钢钒钛履行要约收购

义务。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弃行

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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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超日 公告编号：2014-070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关于重整进展及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作出（

2014

）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

1-1

号《民事裁定书》及《决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上海毅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对超日太阳的重整

申请，并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

海分所担任超日太阳管理人。 公司重整期间将采用管理人管理模式，公司信息披露责任人为

管理人。

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发布公告， 超日太阳债权人应于公告之日起至

2014

年

8

月

11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4

年

8

月

18

日下午

2

时

30

分在上海

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经济园区旗港路

738

号召开。 超日太阳进入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下称《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管理人全面开展超日太阳重整相关工

作。 截至

2014

年

7

月

17

日，共有

33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申报金额共计

15,562

万元。

因公司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称《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5

月

28

日

暂停上市，公司债券已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终止上市，公司进入重整程序不会改变公司相关

证券的交易状态。 管理人现将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1

、公司股票现已暂停上市，若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即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显示

公司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则公司

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2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若公司重整失败，将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 如果公司被

法院宣告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3

、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存在因其他原因而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管理人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管理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高文俊

联系电话：

021-31520336

传真：

021-33617902

联系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经济园区旗港路

738

号

邮编：

201406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4 年 7月 18 日

证券代码：112061� � � �证券简称：11超日债 公告编号：2014-071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关于“11超日债” 债券持有人

通过网络形式申报债权的提示公告

本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作出（

2014

）沪一中民四（商）破字第

1-1

号《民事裁定书》及《决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上海毅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对超日太阳的重整

申请，并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

海分所担任超日太阳管理人。 公司重整期间将采用管理人管理模式，公司信息披露责任人为

管理人。 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发布公告，超日太阳债权人应于公告之日起至

2014

年

8

月

11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4

年

8

月

18

日下午

2

时

30

分在上

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经济园区旗港路

738

号召开。

为便于

"11

超日债

"

债券持有人申报债权，除邮寄申报材料和现场申报形式外，管理人将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债券持有人提供网络形式的申报债权平

台，债券持有人通过网络形式申报债权期间为：

2014

年

7

月

21

日至

2014

年

8

月

1

日，债券持

有人通过网络形式申报债权的具体操作流程和相关注意事项详见

2014-068

号《关于

"11

超日

债

"

债券持有人通过网络形式申报债权的公告》及

2014-069

号《关于

"11

超日债

"

债券持有人

通过网络形式申报债权的更正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

"11

超日债

"

债券持有人未以网络、现场、

邮寄、委托债券受托管理人等任何方式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按照重整计

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获得清偿。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4 年 7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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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7

月

18

日

10: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7

月

18

日

9:30－11:30

，

13:00－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亚包商务大楼

9

楼会议室

（三）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7

月

14

日

（四）会议召开及投票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董事长 童爱平

（七）本次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

56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94,138,206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67%

。

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2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90,214,41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21.23%

2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54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923,7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44%

。

（八）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九）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8

人，董事张国伟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张英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委托贷款及担保事宜的议案》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股东共

56

人，代表股份

194,138,206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

895

，

981

，

284

股的

21.67%

。 其中：

通过现场会议并有效投票的股东共

2

人， 代表股份

190,214,416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895

，

981

，

284

股的

21.23%

；其赞成票代表的股份数为

190,214,416

股，占现场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现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现场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4

人，代表股份

3,923,79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895

，

981

，

284

股

的

0.44%

；其赞成票代表股份数为

2,452,700

股，占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1%

；反

对票

986,490

股，占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14%

；弃权票

484,600

股，占网络投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5%

。

本次会议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54

人，全部为网络投票，代表股份

3,923,79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

895

，

981

，

284

股的

0.44%

；其赞成票代表股份数为

2,452,700

股，占网络投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1%

；反对票

986,490

股，占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14%

；弃

权票

484,600

股，占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5%

。

汇总现场和网络投票结果，同意的股东代表的股份数为

192,667,116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24%

； 反对的股东代表的股份数为

986,490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

；弃权的股东代表的股份数为

484,6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 %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关于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委托贷款及担保事宜的议案》 获得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小龙先生、 王剑文先生参加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认为：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上网公告附件

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7月 18 日


